
證件備齊日： 113.01.01起適用 

南投縣魚池鄉生育補助金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承辦人員                課長                秘書                鄉長 

基

本

資

料 

申請人 

姓   名  與新生兒關係  

身分證字號  聯絡電話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

手機：   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  

通訊地址 □同戶籍地址 

新生兒 
姓   名  

出生日期   年   月   日 

身分證字號  

戶籍地址  

受 託 人 

（親自申請者

免填本欄） 

姓   名  與申請人關係  

身分證字號  聯絡電話  

戶籍地址  

委 託 書 

（親自申請者

免填本欄） 

申請人               因□調養身體、坐月子中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（請

詳明原因），無法親自申請生育奬勵金，故委託                代為申請。 

 

    委託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受託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
切 結 書 

本人因申請生育補助金，願提供個人資料作為審核依據，如經查有不符合申請資

格，或以詐術及其他不正當方法領取生育補助金時，除無條件繳回生育補助金外，

並應負法律上之責任，特立此切結書為憑。 

    此致    南投縣魚池鄉公所 

    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受託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
應備文件 

□申請表   □領據   □新生兒出生證明正本  

□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（含新生兒及父母、監護人或實際扶養人，記事欄勿省略） 

□申請人（新生兒父母、監護人或實際扶養人）身分證及印章  □受託人身分證及印章  

□新生兒之父或母一方為在臺無戶籍、大陸地區人民或外籍人士者，請檢附居留證或護照影本 

□其他相關證明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審核結果 

依據「南投縣魚池鄉生育補助金發放自治條例」規定，審核結果如下： 

□符合發放資格，核發生育補助金新臺幣 貳萬 元整。 

□不符合規定：□新生兒未於出生後60日內在本鄉完成出生登記或設籍登記。 

              □新生兒之父或母之一方設籍本鄉皆未滿1年。 

              □超過申請期限（新生兒出生後60日內）。 

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

千

萬

百

萬

十

萬
萬 千 百 十 元 角 分

2 0 0 0 0 X X 貳萬 元整  

總預算   字第     號

科目名稱 日期 年 月 日

種類號數支出第              號

元整  

甲              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             欄

茲向 魚池鄉公所 領到         生 育 補 助 金

目

節

社會福利-社會福利

獎補助費

憑證編號

製

票

經辦人                 財 政 課                  秘 書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貳萬

具領人：

地址：

電話：

            此據

計新台幣

身分證字號：

領     據

細節 其他補助及捐助

第   號

金                   額

 自第         至第         號計        件

 以上第        款        項        目憑證

 共計新台幣

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主 計 室                  鄉 長

附件 3


